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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网购150150个垃圾袋到手一数仅个垃圾袋到手一数仅8686个个

定量包装商品缺斤短两问题怎解定量包装商品缺斤短两问题怎解
■文丽娟

“标注150个，收货一数只
有86个。”近日，北京市民李女
士在社交平台吐槽称，她无意
间用“数垃圾袋打发时间”，却
发现了“货不对板”的秘密，商
家宣称150个垃圾袋，实际到
手缩水近一半。

李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
不少消费者在购买定量包装商
品时都遇到过类似问题：声称
500根一盒的棉签，到手一数少
了88根；标注50片的纸尿裤，
只有38片；号称100抽的抽纸，
实际少了近四分之一……

所谓定量包装商品，是指
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
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标
注等标识内容的预包装商品。
生活中，定量包装商品数量、质
量不达标，究竟是商家利用买
家不会刻意计数的心理而故意
漏发商品产生的个例，还是电
商平台存在的普遍现象？

垃圾袋不禁“数”
缺斤短两很常见

记者近日从3个不同的电
商平台购买了3款垃圾袋，零
售价为12元至27元。

其中两款垃圾袋的实际数
量与标注数量不符：一款规格
为 45cm×50cm收口式垃圾
袋共100个（5卷），商品标识上
写着每卷20个，实测发现每卷
数量不一，有的19个，有的18
个，共计92个；还有一款规格
为 50cm×65cm背心手提式
垃圾袋共150个，商品包装上
标注“30个/卷 5卷装”，但实
测一卷只有25个。

记者就“实际数量与标识
数量不符”联系商家，对方起初
均称“是足量商品”，并询问记
者“是否算错”。当记者提供测
试视频后，商家才表示可以补

差价。
随后，记者以“垃圾袋”为

关键词在第三方投诉平台检
索，共得出1023条相关结果。
经不完全统计，超七成投诉与
商家在商品详情页标注的垃圾
袋数量和实际不符有关，投诉
对象涉及多个网购平台。

山东曲阜居民张女士曾在
电商平台购买了一整箱抽纸，共
36包，产品说明是每包100抽，
但她随机抽查6包后发现数量
从 81 抽/包至 92 抽/包不等。
她将情况告知商家，经过一番讨
价还价后，对方退给她12元。

在湖南长沙工作的赵女士
则发现，自己新买的几款化妆
品实际称重达不到标注重量：
一瓶标注50mL的卸妆水实际
只有45mL，一瓶写着50mL的
精油实际测量也不足 50mL。

“这不是商家在暗地里坑人
吗？”赵女士愤愤不平地说。

有网友对此类现象吐槽：
以前去店里买菜买水果要警惕
商家缺斤短两，如今网购也得
留心数量是否相符。

允许出现短缺量
但不能超过范围

实际上，定量包装商品标
识数量与实际不符，早已不是
新鲜事。

2018年9月，北京市消费
者协会发布的定量包装商品计
量体验调查结果显示，调查的
49种定量包装商品样品中，10
种样品实际净含量未达到标注
净含量要求，存在缺斤短两问
题的商品占比近两成。其中，
胶带、垃圾袋样品的缺斤短两
问题最多，前者问题样品达
50%，后者达38%。

此后几年，多地市场监管
局对当地流通领域的大米、面
粉、洗发水、沐浴露等定量包装
商品开展净含量计量监督抽查

发现，净含量和标注不符的情
况依然屡见不鲜。

湖南省一名市场监管人士
告诉记者，根据《定量包装商品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实生活
中，考虑到测量设备不够准确、
测量方法不够完善、测量操作人
员业务能力不一以及天气、温
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允许定量
包装商品有些微“斤两不足”，但
标注净含量与实际含量之差不
得大于规定的允许短缺量。

“比如长度定量包装的商
品，小于或等于5米时，不允许
出现短缺量，大于5米时，短缺
量需控制在商品标注净含量的
2%之内；计数定量包装的商
品，小于或等于50个时，不允
许出现短缺量，大于50个时，
短缺量控制在商品标注净含量
的1%之内；质量或体积定量包
装商品标注净含量在 500 至
1000克(或毫升)的，允许短缺
量小于15克(或毫升)。”上述市
场监管人士说。

须加大监管力度
没报告不许销售

多名受访专家指出，定量
包装商品事先在商品外包装标
注净含量，是为了交易时不用
双方当面称量，节省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但如果生产或
销售企业不准确标注定量包装
商品的净含量，或者趁消费者
难以核实净含量而缺斤短两，
故意夸大或隐瞒定量包装商品
的净含量，其势必会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甚至构成欺诈，从而
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
易权，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市场
秩序，不但有悖商业道德，而且
有违商业诚信。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时，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有权获
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
确等公平交易条件。如果商家
故意让定量包装商品缺斤短
两，则可能构成欺诈，消费者可
以要求商家三倍赔偿，同时还
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投诉。”北京市中闻律
师事务所律师杜秀军说。

他同时提出，如果商家并
非有意为之，而且符合《办法》
中的允许短缺量，也就是说商
家并非故意，而是生产带来的
必然误差，或者过于精确不利
于经济发展所允许的误差，那
么此种误差是允许的。但若不
符合《办法》中的允许短缺量范
围，商家仍应承担相应责任。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
为，定量包装商品缺斤短两问
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普遍
性，其侵犯的是众多不特定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引起足
够重视。

“此类乱象频发，主要是因
为部分经营者缺乏诚信守法意
识，受经济利益驱使，故意通过
缺斤短两方式降低成本，谋取
不当经济利益。此外，缺斤短
两问题相对比较隐蔽，只要消费
者不是特别较真，一般不容易被
发现，这也客观上纵容了部分经
营者的侥幸心理。”陈音江说。

根治定量包装商品缺斤短
两问题，陈音江建议，生产和销
售企业要自觉增强主体责任意
识，不断提高自身计量保证能
力，提升定量包装商品的产品
质量。要加强企业内部自我监
督抽查，提高计量管理人员自
身素质，使企业内部形成良性
循环，从生产源头保证定量包
装商品净含量的准确，从源头
杜绝缺斤短两、偷工减料行为。

“建议有关部门对定量包
装商品生产和销售企业的计量

问题加大监管力度，定期对定
量包装商品开展计量专项执法
检查，督促企业把定量包装商
品净含量检验工作纳入日常自
查环节，对出厂的每批次产品
都要求具备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计量检验报告。对不具备计
量检验报告的商品，流通领域
不允许销售。”陈音江提出，同
时，要加大对《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提高
定量包装商品相关计量法律法
规的知晓率，帮助定量包装商
品生产与销售企业了解相关法
律法规，进一步增强企业计量
法律意识。

杜秀军则从平台角度提出
看法。“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
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
求赔偿；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
利于消费者承诺的，应当履行
承诺；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
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
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
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消费者也要主动学习有
关计量法规知识，学会如何识
别商品外包装的标注，如何使
用计量法律法规保护自己的合
法利益。如果自身权益受到损
害，应尽量保存好相关证据，及
时向有关市场监管部门和消协
组织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不让经营者抱有任何侥
幸心理。”陈音江说。（转自《法
治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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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周边缺大型超市

居民日常购物不方便

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里区群力西区居民。群力
西区一带住宅售卖情况可观，
且大部分业主已经入住，但周
边至今没有具有一定规模的
超市，距离最近的佳得乐超市
也在两公里之外，小区居民日
常购物很不方便。希望有关
部门能早日规划，为群力西区
配套建设一个大型超市，方便
居民生活。

【报料仅代表网友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报观点】

如此泳池救生员

男子在室内恒温游泳池溺水，游泳馆救生

员低头似在玩手机，未注意到溺水情况，9分钟

后才实施救援，最终男子溺水身亡。这是近期

发生在广州市增城区某会所内公共泳池的一起

溺亡事件，令人唏嘘。

盛夏炎热，游泳成为人们重要的休闲娱乐

方式。而这场悲剧的发生，使人们的目光再次

聚焦在游泳池救生员身上。

有媒体调查发现，眼下救生员运用和管理

问题颇多，比如持资格证的救生员不足，一些游

泳场所出于成本考虑没有配足救生员，或者让

救生员身兼数职；而代表救生员职业能力的资

格证书，花费几百元便可买到假证；明确规定的

救生员资格证年审制度，成了一纸空文……

对此，有专家建议应加强游泳池救生员的

培训、考核制度，净化行业环境，保障消费者的

人身安全。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